
长府[2023]25号



一、办法制定背景

       《长安镇文化扶持与奖励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长府办

〔2018〕18号）于2023年9月30日到期。为进一步健全文

化精品扶持奖励工作机制，规范专项资金管理，创作更高质

量的文艺精品，参照省市新出台的有关文件精神，特起草制

定本办法。



       本专项资金是我镇文化事业发展的专项资金，主要用于扶持推动

文学艺术创作，奖励优秀文化艺术作品，推动长安文化事业的创新及

繁荣发展。

       专项资金为 ，其中，奖励优秀文化艺术作品资金

不超过总额的 ，扶持文学艺术创作资金不低于总额的 ，具体

标准和额度将根据当年的申报情况进行适当调整。

二、管理办法总则



对获国家、省、市宣传文
化部门立项的文化创作生
产项目的扶持

对经专项资金评审委员会
审定的重点创作生产项目、
文化艺术活动及重点文艺
品牌的扶持

对长安镇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下属各文艺协会、文化艺术
人才的优秀文艺作品创作和
表演等进行扶持奖励

对文化艺术精品的奖励

三、专项资金的使用范围



重点文艺创作

主要包括具有较高文化艺术

价值、体现长安文化特色的

文学艺术创作项目及文化精

品项目，分为文献类、文学

类、影视艺术类、舞台艺术

类和视觉艺术类。

重点文化活动

主要包括参加重要文艺竞赛、重要

文艺演出、重要文化展览、对外文

化交流、重要文物建设等活动，适

用于长安镇各文艺协会、相关单位

及个人的文艺活动。已申请得到政

府财政拨款的重点文化活动不在本

专项资金的扶持范围。

重点文艺品牌

主要包括对思想性艺术性俱佳、

对长安文艺事业发展具有典型

意义、已有一定社会影响力、

具备较大潜力进一步成为全省

乃至全国知名文艺品牌的文艺

活动或团队进行扶持。

四、文化创作生产项目扶持的范围



主要对长安当年获得省级以上奖项的文化精品

进行奖励，包括代表我镇参赛、参评获省级以

上常设性、权威性奖项的文化精品。

文化精品贡献类

主要指文学艺术作品出版奖励、文学艺术作品发

表奖励。文学艺术作品的出版及发表包括文学类、

摄影类、书画类等各艺术门类，须当年在省级以

上具有国内统一出版号或刊号进行出版、发表。

出版发表奖励类

五、文化精品成果奖励范围



六、申报和审批程序


